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实施编码：1145000055722321XA2002014007028
办理时间：12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核定部
总责任人：待遇核定部部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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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已办理工伤登记；
2.申报单位与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时所在单位一致（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调动、企业集团内部调动除外）；
3.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第二、三条规定的；
4. 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已获得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
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2.网上申报（社保机构网上进行预审，审核通过后用人单位仍需现场提交材料）
办理材料：
1. 供养人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2.能够证明直系亲属关系的户口簿、结婚证或公证机关、司法机关出具的公证书（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如未能获取的，需提交），验原件。
3.供养人签订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承诺书。

4.供养亲属为孤寡老人或孤儿的，需提供民政部门的证明，原件1份。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网报地址：http://rswb.gx12333.net
2.现场办理：南宁市民族大道60号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业务受理大厅（二楼东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1—12333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
实施编码：1145000055722321XA2002014007021
办理时间：12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核定部
总责任人：待遇核定部部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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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初次申请工伤治疗费用报销：
（1）已办理工伤登记；          
（2）申报单位与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时所在的单位一致；
（3）涉及第三人责任的，已获得第三人责任赔偿比例后，赔偿金额尚有结余或不足部分。
（4）属异地发生工伤的，已办理异地工伤就医报告。
 2.非初次申请工伤治疗费用报销
（1）已办理工伤就医申请（含异地居住就医、旧伤复发、继续治疗、转诊转院、工伤康复、工伤康复治疗期延长、工伤继续治疗期延长）的；
（2）申报单位与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时所在单位一致（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调动、企业集团内部调动除外）；                 
（3） 涉及第三人责任的，已获得第三人责任赔偿比例后，赔偿金额尚有结余或不足部分。            
 3.先行支付工伤职工医疗费用
（1）已办理工伤登记；
（2）申报单位与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时所在的单位一致（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除外）；                       
（3）已办理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2.网上申报（社保机构网上进行预审，审核通过后用人单位需现场提交材料）
办理材料：
1.《工伤医疗（康复）待遇申请表》，原件1份；
2.申报门诊医疗费用，提供:
（1）门诊医疗费用发票的，原件1份；
（2）与发票日期对应的门诊病历，复印件1份；
（3）与发票对应的门诊费用清单，原件1份；
（4）门诊检查报告单，原件1份。
3.申报住院医疗费用的，提供
（1）住院医疗费用发票，原件1份；
（2）与发票对应的住院医疗费用清单，原件1份；
（3）出院小结或出院记录，原件1份。
4.涉及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的，提供民事赔偿调解书；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调解的，提供民事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复印件1份。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网报地址：http://rswb.gx12333.net
2.现场办理：南宁市民族大道60号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业务受理大厅（二楼东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1—12333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 预支50%确认）、丧葬补助金申领
实施编码：1145000055722321XA2002014007027
办理时间：12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核定部
总责任人：待遇核定部部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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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已办理工伤登记；
2.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
3.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                                      
4.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的，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
5.属于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死亡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亲属生活有困难，申请领取50%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
6.申报单位与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时所在单位一致（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调动、企业集团内部调动除外）。
7.属于申领先行支付待遇，经先办理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申请。
办理方式：1.现场办理；2.网上申报
办理材料：
1.《工伤保险死亡待遇申报表》，原件1份；
2.属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死亡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提供：人民法院判决书，复印件1份；
3.属于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死亡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第4个月起其亲属生活有困难的，由亲属提出书面申请，原件1份；
4.属于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的，提供记载死亡原因的死亡证明（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未能获取的，还需提供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验原件。
5.一级至四级伤残人员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提供死亡证明（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未能获取的，还需提供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医疗机构、民政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验原件。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网报地址：http://rswb.gx12333.net
2.现场办理:南宁市民族大道60号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业务受理大厅(二楼东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1—12333

遗属待遇申领
实施编码：1145000055722321XA2002014006010
办理时间：8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核定部
总责任人：待遇核定部部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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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按规定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的，由参保单位或家属申领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2.企业离休死亡人员（含享受87号文件待遇人员）遗属符合规定可领取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的，可在申领丧葬补助金、抚恤金时一并申报领取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
办理方式：1.现场办理；2.单位网上申报。
办理材料：
1.离休人员死亡的,提供《离休人员减员申报表》，其他参保人员死亡的提供《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减员（停发）申报表》，原件1份；
2.通过数据共享或基本证照核验无法获取死亡信息的，签订死亡证明承诺书；
3.个人办理的，还需提供:
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境外人员提供护照），验原件；
注:继承人个人办理的，社会保险待遇支付至参保人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金融账户；单位办理的，支付至单位账户或参保人社会保障卡（银行卡）金融账户。
4. 申报离休人员（含1949年12月11日前在广西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的，还需提供：
(1)供养直系亲属的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2)供养直系亲属登记卡，验原件； 
(3)签订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关系、供养直系亲属无固定收入承诺书，原件1份；
(4)供养直系亲属银行卡（已提供社会保障卡的可不提供银行卡），验原件；
(5)供养直系亲属为子女或（外）孙子女且年满18周岁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需经市级以上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出具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论通过内部核查，申请人无需提交）。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现场办理：南宁市民族大道60号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业务受理大厅（二楼东厅）
2.网报地址：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http://gxjgb.gx12333.net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自助机查询打印；
4.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1—12333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实施编码：1145000055722321XA2002014006007
办理时间：6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核定部

总责任人：待遇核定部部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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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员死亡、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按规定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员因工伤死亡、出国定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不足15年等,申请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储额一次性返还的。
办理方式：1.现场办理；2.单位网上申报。
办理材料：
1.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提供：                                                           
（1）《参保人员终止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待遇申请表》，原件1份；
（2）有养老保险费缴费凭证的，需提供养老保险费缴费凭证（养老保险手册、养老保险转移单等），验原件；
（3）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还需提供：
①本人的申请书，原件1份；
②签订注销中国国籍承诺书，原件1份。
（4）缴费年限不足15年且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还需提供：
①本人确认的告知书，原件1份;
②有视同缴费年限的，提供人事档案，验原件。
③居民身份证（境外人员提供护照），验原件；
（5）因工死亡只申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付（死亡待遇向其他险种申报）的，还需提供：
①当地人社部门出具的工伤认定书（通过内部核查，申请人无需提供）；
②签订死亡证明承诺书。
2.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提供：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申报表》，原件1份；
  注:继承人个人办理的，个人账户余额支付至参保人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金融账户；单位办理的，支付至单位账户。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现场办理：南宁市民族大道60号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业务受理大厅（二楼东厅）
2.网报地址：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http://gxjgb.gx12333.net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自助机查询打印；
4.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1—12333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
实施编码：1145000055722321XA2452014072000
办理时间：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待遇发放部
总责任人：待遇发放部部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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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符合条件按月领取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办理方式：1.现场办理；2.自助办理。
办理材料：
现场办理的，提供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现场办理：南宁市民族大道60号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业务受理大厅（二楼东厅）
2.自助办理：
（1）登录http://scrz.gx12333.net/yd进行自主认证。（仅限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人员）
（2）下载老来网APP或登录老来网官方网站www.laolai.com进行自主认证。（企业职工养老待遇已建模人员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员）

（3）登录http://si.12333.gov.cn//进行自主认证(供养人员除外)。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窗口办理：办结即时短信通知。
2.自助办理：即时短信通知、网上查询。
联系电话：0771—12333



